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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立法規管醫療儀器之意見書 
 

   衛生署建議美容激光及彩光儀器必須由註冊醫護專業人員操作，

或在他們在場監督下才可被操作。本人及全體美容業界人士皆強烈反

對當局之規管及立法，理據如下︰ 

 

    當局的立法意向乃因一些美容事故所致。如 2012 年 DR 事件中，

四名女子接受靜脈輸液治療後有一人死亡，三人病重。2014 年，一

名女子接受抽脂手術後死亡。以上事件中出錯的皆是醫生。惟受傳媒

誤導，市民以為是美容師操作失當。事實上，自 1994 年起，激光儀

器及其他二十餘種美容儀已引入本港美容院，在美容師操作下一直無

任何事故或訴訟發生，且深受顧客歡迎。若當局因醫生操作失當而立

法規管美容師，無異於把別人的錯誤歸咎於我們，對業界不公，更令

其含冤。而且，一旦立法，不論對美容界、醫護界或消費者均有害無

益。 

 

    第一，立法會嚴重影響美容從業員生計。全港有5萬美容從業員，

人數遠超醫護，故根本無足夠醫護人手監督美容師。當局之建議，況

且，若每位美容師必要有醫護監場，她們定會大量失業。當局現今的

建議，就如跟從美國的嚴謹做法——規定絕大多數用於美容用途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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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必須由醫生或有醫生監督的醫生助理或護士使用。而美國此舉，令

其美容業的生存空間大大縮減。若本港亦訂此嚴法，整個美容業必嚴

重萎縮。況且，美國的情況與本港不同。該國之醫生數目充裕，不同

本港持續閙醫生荒。故本港實不應同樣訂立嚴法，搶走醫院本已不足

旳人手，又令大量美容師生計不保，一舉兩失。 

 

    第二，此法必加劇醫護人員短缺，加重他們的負擔。本港醫護人

員本已短缺——每千人只有 1.7 位醫生，遠低於其他已發展地區，年

均流失率更達 4.7%，此早已導致連串醫療事故發生。當局如今的建

議無疑令醫護短缺問題雪上加霜。醫護界亦深明此問題，已表明無意

涉足美容業。醫護人員的工作本已繁重。若要他們兼顧監督美容業，

必將進一步增加醫療事故發生的風險。 何況，醫生接受醫學訓練期

間，並沒學習如何操作美容儀。他們如要監督美容師，則須重新學習，

甚至要由美容師先訓練他們，但過後則「徒弟監師傅」，反過來監督

美容師，此做法實屬荒唐。 

 

    第三，此法非但不能保障消費者利益，更對他們有三大害。首先，

此法加劇醫生荒，威脅市民安全及健康。另外，操作美容儀要有醫護

監場，療程費用必大增，令消費者卻步。同時，因當局只規管院用美

容儀，家用美容儀卻不受規管，這無疑是雙重標準；亦會促使消費者



買家用美容儀自行操作而非到美容院做療程。他們自行操作儀器卻乏

受過專業訓練的美容師在旁指導，實屬危險。 

 

    衛生署自二零零四年設立了自願醫療儀器行政管理制度，稱要為

設立長遠法定管理架構作準備。更於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進行研究，

闡釋 20 種用作美容用途之醫療儀器的風險，並提出建議規管以上儀

器的使用方法。惟多年來，當局從沒邀請美容業內人士參與討論，等

於漠視業界意見，本人及業界均感強烈不滿，謹促請當局讓美容儀器

的購買及使用者，即各大美容院負責人，以及美容儀器之批發商參與

討論，令會議更公平，更有代表性。 

 

    另外，在上述二十種當局欲規管的美容儀器當中，有些根本屬醫

療儀器，例如大腸水療法儀器及體外衝擊波儀器。本人質疑當局把醫

療及美容儀器兩者混淆，把兩者編入同一行列規管，有誤導公眾之嫌。

儀器生產商於出口儀器時，早已把美容及醫療儀器清楚分類。前者能

量低，使用時較安全；後者能量高，操作風險也高。兩類儀器分別只

會售往美容院及醫院。換而言之，美容院根本不會使用醫療儀器。當

局欲強制美容師受醫護監督才可操作美容儀，甚至要把操作權交給醫

護，完全沒有必要亦不合理。醫療儀器由醫護操作，美容儀器由美容

師使用，分類清楚亦非常公道。本人促請當局把美容儀的操作權穩握



原主手上。 

 

    再者，當局欲立法要求美容儀器使用者需就上述每一種美容儀器

考牌，此舉實行上困難極大。一來業界從業員達五萬，考生人數眾多；

二來美容儀器種類繁多，每一種儀器皆細分許多型號，考核起來需大

量人力物力，更需專業機構監督考牌制度。若當局堅持實施考牌制，

本人建議由業界自行成立訓練及考核中心，由我們提供訓練課程及考

核場地，而考試費則由當局資助。 

 

    總結，當局的立法建議不但搶走美容從業員生計，嚴重打壓美容

業生存空間，亦加劇醫護短缺和流失以及其工作量，危害病人之安全

及健康，對消費者更是有害無利，言則令三方均成輸家。故本人及全

體美容從業員均強烈反對立法。我們的堅定立場，已於本年 1 月 16

日之遊行清晰表達。美容業界促請當局聆聽業界聲音，收回立法建議，

為美容界、醫護界更為市民福祉設想。 

 

現代美容中心  何兆敏 

 


